附件1

2024年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大学生
击剑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哈尔滨学院体育学院
三、协办单位
黑龙江朝晖击剑俱乐部
四、比赛日期和地点
1.比赛日期：2024年10月19-20日
2.比赛地点：哈尔滨学院击剑馆
五、参赛单位
各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及2024届毕业生
六、竞赛分组及项目
男子组：佩剑、重剑、花剑个人和团体
女子组：佩剑、重剑、花剑个人和团体
七、运动员参赛条件
1.报名参加本次大学生击剑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按 照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所在地高校招生委员会审核录取，并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全日制本、专科大学生及研究生。
2.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合格，
并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
八、参赛办法及费用
1.每单位可报领队1名，每剑种教练员1名，运动员人数不限，每剑种限报一个团体，运动员不能兼任领队和教练。
2.参赛单位自行办理比赛期间伤病意外事故保险  （含往返赛区途中及在比赛期间可能发生的伤病），自行承担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
3.外地市参赛队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4.每个参赛单位需交纳1000元报名费。                                                                                                                                                                                                                                                                                                                                                                                                                                                                                                                                                                                                                                                                                                                                                                                                                                                                                                                                                                                                                                                                                                                                                                                                                                                                                                                                                                                                                                                               
九、竞赛办法
1.执行国际剑联最新击剑规则。
2.进行分组循环赛和淘汰赛，团体赛。
3.各剑种参加团体赛运动员不足时，可以用其他剑种运动员兼项参赛。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各剑种个人赛录取前8名，团体赛录取前6名，不足前8 名参加的个人赛和团体赛按报名人数或队数减一录取名次， 个人前3名颁发奖牌及证书，个人前8名颁发成绩证书，团体前三名颁发奖牌及证书。
十一、器材、服装
1.比赛所需服装与个人使用器材自备。
2.符合中国击剑协会比赛器材规定，并接受大会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花剑必须使用最新导电护面）。
3.本次比赛所有器材由黑龙江朝晖击剑击剑俱乐部提 供（共计4套国际比赛进口剑道 ，提供办公用品等全部器材）。
十二、资格审查
1.为端正赛风，体现育人宗旨，资格审查组将在比赛前、比赛中和比赛后对运动员的资格进行审查。如在报名后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参赛资格，并不得补报或更换其它运动员。如在比赛中或比赛后发现，取消其比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收回证书。
2.如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提出申诉者，必须向资格审查组提交经领队核准并签名的申诉报告。
十三、报名、报到、领队会议
1.各单位请将加盖本校公章的报名单于2024年10月15日前提交报名。
联系人：王忠才 13303601231
微信号：WZC13303601231
2.报到时间：2024年10月19日
3.报到地点：哈尔滨学院击剑馆
4.报到联系人：王忠才
5.领队会：2024年10月19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哈尔滨学院击剑馆。
十四、裁判员
1.裁判长、裁判员由执行单位选派。
2.辅助裁判员及工作人员由承办单位协商选调。
十五、保险
参加本次大学生击剑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须持有为参加本次比赛办理的击剑专项意外伤害保险；发生意外伤害情况，所需医疗急救等相关费用由参赛运动员自理。保险购买方法：可以选择（微信小程序：腾讯微保，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各单位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保险单据。
十六、经费
1.各参赛单位的差旅费、食宿费全部自理。
2.有需要订餐的参赛单位提前与承办单位联系相关事宜。
3.报名费：每支参赛队伍1000元，各高校通过银行转款至以下账户：
户名：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开户行: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民支行
账  号:674020071809016
注：缴纳方式只接受转账（手机网上银行转账也可），现金缴纳的请到银行柜台按上面账号支付；均需备注“报名单位名称+击剑锦标赛”字样。
（三）所有参赛单位交通费、食宿费自理或由派出单位承担，标准按各单位财务相关规定执行。
十七、反兴奋剂要求
为维护运动的纯洁性、公正性，保护运动员身心健康，坚决反对和绝不允许使用任何违禁药物。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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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4年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大学生击剑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
教练：
领队：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重剑
	佩剑
	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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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4年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大学生击剑锦标赛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证  明



黑龙江省大学生击剑锦标赛组委会：（以下姓名必须打印）




我单位领队：
运动员：


教练员：







均已参加击剑项目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特此证明！





报名单位：（公章）        报名单位领导签字：





教练员签字：
2024年  月   日
注：各代表队请自行位参赛队员参加保险！

附件4



2024年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大学生击剑锦标赛
（运动员身体健康检查）
证  明



黑龙江省大学生击剑锦标赛组委会：（以下姓名必须打印）



我单位运动员：





经医院检查身体健康，可以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
特此证明！





体检医院：（公章）        报名单位领导签字：





教练员签字：
2024年  月   日

附件5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1、 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                           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2、 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定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3、 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独立承担全部风险。
4、 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5、 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6、 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队）独立负担。
7、 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绝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8、 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赛项目：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员家长（监护人）签名：
运动队教练签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及其监护人（未成年）签字，然后由教练、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邮寄至赛会组委会。

